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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结论 

1.1 工程概况 

上海崇明港西渔光互补 110kV 送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 

(1) 架空线路：新建四回路架空线长约 4×18.1km，新建双回路架空线长约

2×0.05km，新建双回路单侧挂线架空线长约 0.15km，复线架空线长约 3×2.5km；

拆除原单回路长红 1107 线长约 13.1km。 

(2) 电缆线路：新建电缆线路长约 0.27km。 

(3) 排管工程：新建电缆排管约 0.144km（含工井、电缆沟）。 

 

1.2 环境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 

根据电磁环境现状监测结果，输电线路沿线工频电场强度范围为

0.44V/m~445.56V/m，工频磁感应强度范围为 0.022μT~1.383μT，均小于《电磁

环境控制限值》(GB8702-2014)规定的 4000V/m，100μT 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。

其中 2#~29#及 36#~38#监测点位靠近 110kV 长红 1107 线，受其影响现状工频电

场强度监测值相对较大，1#监测点位靠近 110kV 红星变电站，受其影响现状工

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相对较大。 

架空线路沿线声环境敏感目标昼间噪声范围为 43dB(A)~48B(A)，夜间噪声

范围为 39dB(A)~44dB(A)，昼、夜噪声均分别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(GB3096-2008)相应标准要求。 

 

1.3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结论 

1.3.1 施工期 

建设单位在施工时采取围挡措施，施工设备尽量远离周围居民，高噪声施

工尽量安排在昼间等措施后，工程建设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能够满足《建筑施工

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要求。 

施工期间通过采取相应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，本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影

响是可接受的。 

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贯彻文明施工的原则，干燥天气条件下对开挖面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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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洒水降尘，对施工车辆及时清洗，施工扬尘对周围影响较小且很快能恢复。 

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利用当地已有的设施进行处理及纳管排放，施工废水

沉淀后回用，对周围地表水无影响。 

施工期严格执行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及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

理条例》，施工固体废弃物对周边环境影响很小。 

1.3.2 运行期 

1.3.2.1 电磁环境影响 

根据类比结果分析，地下电缆运行后，周边的工频电场强度、工频磁感应

强度可以分别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(GB 8702-2014)规定的 4000V/m 和

100μT 的公众曝露限值要求。 

根据模式预测，架空线路邻近民房时，110kV 导线与民房净空距离不小于

8m。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工频电场及工频磁感应强度可以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

值》(GB8702-2014)规定的4000V/m和100μT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（频率为50Hz）。

架空输电线路经过耕地、园地、道路等场所时，110kV 设计最低线高 10m，线

下地面 1.5m 高度处的 50Hz 的工频电场强度低于 GB8702-2014 规定的耕地、园

地、道路等场所 10kV/m 限值。 

1.3.2.2 声环境影响 

根据类比结果分析，本工程架空线路对周围环境噪声影响贡献值较低，所

以本工程架空线路建成后线路按本期规模或远期规模运行，其所经过区域的环

境噪声均能维持原有水平，沿线评价范围内的声环境敏感目标昼间噪声、夜间

噪声均能维持原有水平，能够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(GB3096-2008)相应标准

要求。 

 

1.4 达标排放稳定性 

输变电工程主要污染因子为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、噪声。根据预测，在采

取有效的预防和减缓措施后，本工程各项污染物均可满足相关标准要求。 

 

1.5 法规政策及相关规划相符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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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

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(2019 年本)》，本工程属于鼓励类项目中的第

四项“电力”中的第 10 条“电网改造与建设”，因此，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

业政策。 

(2) 与电网规划相符性分析 

根据上海电网“十三五”配电网发展规划，本工程实施后将形成“港西渔光

互补项目～110kV 红星变电站、110kV 红星变电站~110kV 长江变电站”的接线

方式，充分保证了港西渔光互补项目建设后的电力接入，可缓解崇明地区未来发

展的电力需求。因此，本项目的建设与电网规划相符。 

(3) 与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相符性分析 

本工程线路大部分利用原长红 1107 线线路走廊走线，新辟走廊路径已取得

上海市崇明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《国网上海崇明供电公司关于上报上海崇明

港西渔光互补 110 千伏送出工程电力外线选线规划的请示》的批复(沪崇规划资

源函[2021]2 号)，因此本工程线路选线与上海市各级规划相符。 

(4) 与“三线一单”相符性分析 

本工程不涉及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区，符合环境质量底线要求，不会突破区

域资源利用上限，满足上海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要求。根据《关于本市“三线

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沪府规[2020]11 号），本项目所

在区域属于优先保护单元（包括新海镇大气一类功能区、庙镇大气一类功能区、

港西镇大气一类功能区、东平镇大气一类功能区），满足优先保护单元的要求。

因此，本工程的建设符合“三线一单”的要求。 

(5) 与《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》相符性分析 

本工程选线不涉及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，不涉及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水源保

护区等环境敏感区。本工程线路大部分利用原长红 1107 线线路走廊走线，新辟

走廊路径已取得上海市崇明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《国网上海崇明供电公司关

于上报上海崇明港西渔光互补 110 千伏送出工程电力外线选线规划的请示》的批

复(沪崇规划资源函[2021]2 号)，因此本工程线路选线与上海市各级规划相符。 

本工程要求建设单位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文件中包含相关的环境保护内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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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环境保护篇章，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、设施及相应资金。 

（1）电磁环境保护 

本工程线路位于崇明区新海镇、庙镇、港西镇、东平镇，采用地下电缆和架

空线路，架空线路大部分利用原有电力通道且采取了抬高架线的方式；对本工程

运营期产生的电磁环境影响进行了类比分析和理论计算，采取相应防护措施，确

保电磁环境影响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标准要求。 

（2）声环境保护 

架空线路对周边声环境影响很小，在采取设计线高的条件下，基本不会改变

声环境现状；电缆线路运行无噪声产生。 

（3）生态环境保护 

临时占地恢复原有土地使用功能。 

 

1.6 环保措施可靠性和合理性 

本工程地下电缆按规范在每一相电缆外包裹绝缘层和金属护层，容纳地下

电缆的排管为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对工频电场也有一定的屏蔽作用，能够保证其

运行时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、磁感应强度满足国家相关的标准和规定；本工程

架空线路采取了控制线高的措施，在满足本环评提出的最低线高的条件下，其

运行时产生的工频电场强度、磁感应强度满足国家相关的标准和规定。 

综上所述，本工程所采取的环保措施技术有效合理。 

 

1.7 总结论 

综上所述，上海崇明港西渔光互补 110kV 送出工程符合地区城镇发展规划

及电网规划要求，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，工程在建设期和运行

期采取有效的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及生态保护预防、减缓措施后，可以满足国家

相关环保标准要求。因此，从环境影响角度来看，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。 

 

2. 建议 

建议在项目实施中应加强项目环境管理，定期对施工人员进行文明施工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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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，减少植被破坏。 


